
美商豐創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收購翔準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修正對照表 

項目 頁次 修正前 修正後 

公開收購

說明書 

首頁 四、收購有價證券數量：總

計 54,338,000 股（下稱「預

定收購數量」，即以經濟部商

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系統所示最後異動民國 102

年1月 10日之被收購公司全

部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218,307,000 股（下稱「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扣

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

司之股數 163,969,000 股），

約相當於被收購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24.89%；惟若最

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

收 購 數 量 ， 但 已 達

10,915,350 股（相當於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下稱「最低收購數量」）

時，則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

告成就，在公開收購之其他

條件均成就（包括但不限於

本次公開收購應經相關主管

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

授權或許可或須向主管機關

申報生效）後，公開收購人

應收購所有應賣之有價證

券。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30日 

 

四、收購有價證券數量：總

計 54,338,000 股（下稱「預

定收購數量」，即以經濟部商

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系統所示最後異動民國 102

年1月10日之被收購公司全

部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218,307,000股（下稱「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扣

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

司之股數 163,969,000 股），

約相當於被收購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24.89%；惟若最

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

收 購 數 量 ， 但 已 達

10,915,350 股（相當於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下稱「最低收購數量」）

時，則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

告成就，在公開收購之其他

條件均成就（包括但不限於

本次公開收購應經經濟部之

授權機關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下稱「外人投資主管機

關」）相關主管機關之同意、

核准、命令、授權或許可或

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後，公開收購人應收購所有

應賣之有價證券。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30日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7 日修

訂 

 

公開收購

說明書 

P.2 貳、公開收購條件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

最低數量： 

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數量為

54,338,000 股。惟若最終有

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

數量，但已達最低收購數量

（即 10,915,350 股）者，則

貳、公開收購條件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

最低數量： 

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數量為

54,338,000 股。惟若最終有

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

數量，但已達最低收購數量

（即 10,915,350 股）者，則



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告成

就。在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

均成就（包括但不限於本次

公開收購應經相關主管機關

之同意、核准、命令、授權

或許可或須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後，公開收購人應收

購所有應賣之有價證券。 

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告成

就。在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

均成就（包括但不限於本次

公開收購應經外人投資主管

機關相關主管機關之同意、

核准、命令、授權或許可或

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後，公開收購人應收購所有

應賣之有價證券。 

公開收購

說明書 

P.3 貳、公開收購條件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

須經金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

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項，及

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二）次依據外國人投資條

例第 4 條及第 8 條第 1 項規

定，公開收購人依外國人投

資條例投資者，應填具投資

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有

關證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就本次公開收購，公開

收購人已於民國 102 年 4 月

30日檢具相關申請文件，向

經濟部之授權機關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下稱「外人投

資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核

准。本次公開收購完成條件

之一係外人投資主管機關核

准公開收購人之投資申請，

若公開收購人無法於公開收

購期間屆滿前取得外人投資

主管機關之核准時，應賣人

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

法完成或延後取得收購對價

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貳、公開收購條件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

須經金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

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項，及

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二）次依據外國人投資條

例第 4 條及第 8 條第 1 項規

定，公開收購人依外國人投

資條例投資者，應填具投資

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有

關證件，向外人投資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就本次公開收

購，公開收購人已於民國

102年 4月 30日檢具相關申

請文件，向經濟部之授權機

關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下

稱「外人投資主管機關」）申

請投資核准。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條件之一係外人投資主

管機關核准公開收購人之投

資申請，若公開收購人無法

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取得

外人投資主管機關之核准

時，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

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取

得收購對價及市場價格變動

之風險。 

公開收購

說明書 

P4 貳、公開收購條件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七）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

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主

客觀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

包括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

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

數量、相關主管機關之同

意、核准、命令、授權或許

可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貳、公開收購條件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七）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

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主

客觀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

包括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

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

數量、是否取得外人投資主

管機關相關主管機關之同

意、核准、命令、授權或許



是否及時取得及完成，是否

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

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

開收購之進行，及其他不可

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

若本次公開收購之相關條件

無法於公開收購有價證券期

間屆滿前成就，應賣人應自

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

成或延後取得收購對價及市

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可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是否及時取得及完成，是否

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

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

開收購之進行，及其他不可

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

若本次公開收購之相關條件

無法於公開收購有價證券期

間屆滿前成就，應賣人應自

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

成或延後取得收購對價及市

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公開收購

說明書 

P6 肆、參與應賣與未參與應賣

之風險 

參與應賣之風險 

二、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

規定，須另經金管會及其他

主管機關申請時，如金管會

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

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

險。 

本次公開收購須另經金管會

及外人投資主管機關等主管

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

授權或許可或須向前述主管

機關申報，如相關主管機關

延長審查期間、不予同意或

核准、停止生效、廢止核准

或不接受申報，應賣人將承

擔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

險，或本次公開收購有不成

功或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

動之風險。 

肆、參與應賣與未參與應賣

之風險 

參與應賣之風險 

二、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

規定，須另經金管會及其他

主管機關申請時，如金管會

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

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

險。 

本次公開收購須另經金管會

及外人投資主管機關等主管

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

授權或許可或須向前述主管

機關申報，如外人投資主管

機關相關主管機關延長審查

期間、不予同意或核准、停

止生效、或廢止核准或不接

受申報，應賣人將承擔延後

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或本

次公開收購有不成功或無法

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

險。 

公開收購

說明書 

P15 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

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

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

之日，公開收購人並

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

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

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

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若本次公開收購完

成，公開收購人仍未

取 得 被 收 購 公 司



成後，促使被收購公

司解散之具體計畫。

承本公開說明書前開

相關段落之說明，如

公開收購人（或其指

定公司，如適用）有

進行後續併購且係以

公開收購人（或其指

定公司，如適用）現

金合併消滅被收購公

司作為後續併購方式

者，被收購公司將於

合併完成後解散。但

後續併購何時進行、

如何進行、對價內容

及其他交易相關條

件，於本公開說明書

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

計畫。 
 

100%股權，公開收購

人（或其指定公司，

如適用）考慮透過後

續併購方式，使被收

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

人（或其指定公司，

如適用）100%持有之

子公司，或合併消滅

被收購公司。於本公

開說明書刊印之日，

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

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促使被收購公司解散

之具體計畫。承本公

開說明書前開相關段

落之說明，如公開收

購人（或其指定公

司，如適用）有進行

後續併購且係以公開

收購人（或其指定公

司，如適用）現金合

併消滅被收購公司作

為後續併購方式者，

被收購公司將於合併

完成後解散。但後續

併購何時進行、如何

進行、對價內容及其

他交易相關條件，於

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

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公開收購

說明書 

P16 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

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

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變

動

組

織 

□否 

是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後，公開收購人將考

慮促使被收購公司向

金管會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惟具體時程及

作法仍需由相關公司

董事會及 /或股東會

議定，並依法令規定

經金管會之核准。 

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

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

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變

動

組

織 

□否 

是 

若本次公開收購完

成，公開收購人仍未

取 得 被 收 購 公 司

100%股權，公開收購

人（或其指定公司，

如適用）考慮透過後

續併購方式，使被收

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

人（或其指定公司，



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後，公開收購人與被

收購公司兩家公司仍

維持運作，被收購公

司之組織並不會改

變。惟考量被收購公

司未來營運實際需求

及整體利益，將視需

要小幅調整被收購公

司之內部組織架構，

惟於本公開說明書刊

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

畫。 
 

如適用）100%持有之

子公司，或合併消滅

被收購公司。如公開

收購人（或其指定公

司，如適用）有進行

後續併購且係以公開

收購人（或其指定公

司，如適用）現金合

併消滅被收購公司作

為後續併購方式者，

被收購公司將於合併

完成後解散。但後續

併購何時進行、如何

進行、對價內容及其

他交易相關條件，於

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後，公開收購人將考

慮促使被收購公司向

金管會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惟具體時程及

作法仍需由相關公司

董事會及 /或股東會

議定，並依法令規定

經金管會之核准。 

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後，公開收購人與被

收購公司兩家公司仍

維持運作，被收購公

司之組織並不會改

變。惟考量被收購公

司未來營運實際需求

及整體利益，將視需

要小幅調整被收購公

司之內部組織架構，

惟於本公開說明書刊

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

畫。 
 

 





股 東 應 賣 注 意 事 項  

 

一、公開收購期間：收購期間自民國 102年 4月 30 日起至民國 102年 6月 18日止。惟公開

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最多至 30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

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3時 30分（臺灣時間）。 

二、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6.30 元（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

稅（若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

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

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

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

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

之部分捨棄）。）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銀行匯款費用或郵資及其他

相關費用者，參與應賣之股東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三、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收購單位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總計為被收購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 54,338,000股（即

是扣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之股數 163,969,000 股後，被收購公司其餘流通在外之

全部普通股）。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具有所有權，且應賣股份不得有任何質權設

定、亦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應賣

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

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

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須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

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之應賣人，應

事先將提出應賣之股票交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該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

帳戶並完成股票集保交存手續後，始得應賣，否則不受理。如未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

完成相關集保交存手續並應賣者，將無法完成應賣。 

五、各股東應賣地點：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

印鑑向原往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攜帶實體股

票、留存印鑑至其往來證券商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

續。 

六、應賣諮詢專線：(02)2586-5859，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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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收購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公司名稱：美商豐創股份有限公司（Photronics, 

Inc.） 

負責人：狄諾（ Constantine S. 

Macricostas） 

網址：http://www.photronics.com/plab/photronics/ 

主要營業項目：美商豐創股份有限公司（Photronics, Inc.）係一家股票掛牌於美國

那斯達克（NASDAQ）證券交易市場之上市公司，主要係製造生產高層次積體電

路光罩。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截至民國 102年 2月 13日）* 

身分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股） 比例 

董事長 
狄諾（Constantine S. 

Macricostas） 
1,461,075 2.41% 

董事 Walter M. Fiederowicz 140,916 0.23% 

董事 Joseph A. Fiorita, Jr. 245,066 0.40% 

董事 Liang-Choo Hsia 28,000 0.05% 

董事 George Macricostas 55,750 0.09% 

董事 Mitchell G. Tyson 136,500 0.22% 

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 
Donald Smith & Co., Inc. 6,062,609 10.03% 

*本表所載持股數量及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之持股比例係依據公開收購人為召集

2013年公開收購人股東常會所申報之委託書說明（FORM DEF 14A- Proxy Statement 

(definitive)）所載資料填具。另本表所載之董事持股比例，係以前開委託書說明所載，

公開收購人截至民國 102年 2月 13日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60,748,455 股為分母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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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貳、 公開收購條件 

一、公開收購期間： 

自民國 102 年 4 月 30 日起至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止，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

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

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最多至 30日。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數量為 54,338,000 股。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

數量，但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即 10,915,350股）者，則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告成就。

在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均成就（包括本次公開收購應經外人投資主管機關之核准）

後，公開收購人應收購所有應賣之有價證券。 

三、公開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6.30元（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有）、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

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

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

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

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

（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銀行匯款費

用或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者，參與應賣之股東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受
委
任
機
構  

名 稱 

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25號 13、14樓 

電 話 

(02)2586-5859 

委任事項 

主要委任事項包括： 

（一）接受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存及返還。 

（二）公開收購說明書之交付。 

（三）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四）本次公開收購證券交易稅單之開立並代應賣人支付本次

公開收購之證券交易稅。 

（五）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六）協助公開收購人辦理本次公開收購之公告事宜。 

（七）其他與前各款相關之股務作業事宜及法令規定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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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項，及

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一）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3項及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項及第 11條第 1項規定，應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

人業於民國 102 年 4月 30日依據前開規定向金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 

（二）次依據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4 條及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公開收購人依外國人投

資條例投資者，應填具投資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有關證件，向外人投資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就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已於民國 102 年 4月 30日

檢具相關申請文件，向外人投資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核准。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條件之一係外人投資主管機關核准公開收購人之投資申請，若公開收購人無

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取得外人投資主管機關之核准時，應賣人應自行承

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取得收購對價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三）依公平交易法第 11條之 1第 1款之規定，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前已持

有被收購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故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向公

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之申報。 

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4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項之情形，包括： 

（一）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者（即

公開收購人以外之人，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之規

定，對被收購公司之有價證券為競爭公開收購，並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 

（二）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向

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 

（三）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次公開收購係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請終

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規定，由公開收購人收購被收購公司流通在

外之全數股份，收購起始日（即民國 102 年 4月 30日）為被收購公司終止股

票櫃檯買賣之日。 

（二）應賣人可於公開收購期間，持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存摺與留存印鑑，向原往來

券商辦理應賣手續，相關作業請參考網站：http://www.yuanta.com.tw/相關之

說明。 

（三）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

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其往來證券

商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四）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

開收購人對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應賣人之姓名（或公司名稱）、地

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

相關之事宜。 

（五）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完整之所有權與處分權，應賣股份並無任何質

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

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

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

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票，須於還款後方

得應賣，否則不受理。 

（六）在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可能根據相關法律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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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本次公開收購期間最多至 30日。 

（七）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主客觀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

包括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是否取得外人

投資主管機關之核准，是否有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5第 1項各款情事致公開

收購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

人之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相關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有價證券期間屆滿前

成就，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取得收購對價及市場

價格變動之風險。 

（八）本次公開收購應賣股數無最低限制，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證券交易

稅、銀行匯款費用或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者，參與應賣之股東將無法收到應

賣所得股款。 

（九）如收購條件均已成就，公開收購之對價將由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

開收購期間屆滿後次日起算 7個營業日內（含第 7個營業日），以銀行匯款方

式支付應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

帳戶有誤，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

轉讓）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予元大寶來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之應賣人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係以應賣人股份收購價額扣

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匯費/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計算至

「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十）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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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一、本次公開收購以現金為收購對價： 

自有資金明細 

本次公開收購所需現金對價（依預定收購數量計算，總公

開收購對價為新台幣 885,709,400元），將以公開收購人自

有資金支應。公開收購人截至民國 102 年 1 月 27 日（以

公開收購人截至民國 102年 1月 27日止之 FORM 10-Q季

報為基準）尚有帳上現金及可立即變現的短期投資合計

217,771,000美元，依臺灣銀行民國 102年 1 月 25日（即

1 月 27 日前一營業日）美元兌新台幣即期買入牌告匯率

1：29.10計算，折合新台幣約為 6,337,136,100 元，足以支

付本次公開收購資金之所需。 

所有融資計畫內容 

資金來源：本次公開收購無融資計畫，故不適用。 

借方：本次公開收購無融資計畫，故不適用。 

貸方：本次公開收購無融資計畫，故不適用。 

擔保品：本次公開收購無融資計畫，故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

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

業務健全性之影響評估：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

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二、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

收購對價者：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現金，故不適用。 

三、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

收購對價者：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現金，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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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與應賣與未參與應賣之風險 

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公開收購案件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5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停止進行之風險。 

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5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規定情

事，包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經公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

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者，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

准，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

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二、 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經金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如金管會及

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本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須另經外人投資主管機關之核准，如外人投資主管機關延長審查期

間、不予核准或廢止核准，應賣人將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或本次公開

收購有不成功或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三、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5第 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5 項規定，經金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公告之

風險。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如經金管會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重行

申報及公告時，則公開收購人須重新申報及公告，可能有影響應賣人所為應賣決

定之風險，或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或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四、 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

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以現金為收購對價，無此款風險。 

五、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4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之情形（包括（1）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者（即公開收購人以外之人，依據公開

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之規定，對被收購公司之有價證券為競爭公

開收購，並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2）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及（3）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外，若有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對價，或其他人提

出更高之收購對價時，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六、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收

購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若有效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

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另如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

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

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最低收購

數量，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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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應依

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總計為被收購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 54,338,000 股

（即是扣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之股數 163,969,000股後，被收購公司其餘

流通在外之全部普通股），故無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致應賣人應賣股

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八、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公開收購人可能決定延長收購期間，致應賣人有延後取得

對價之風險，應賣人應自行承擔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九、 應賣人無法參與被收購公司未來之發展與股利分派。 

應賣人出售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後，因喪失股東身分，除非再取得被收購公

司股份，未來即無法參與被收購公司之發展與股利分派。 

十、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 

無。但仍應請應賣人於應賣前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 

 

未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被收購公司申請終止櫃檯買賣乙案業於民國 102 年 4 月 9 日取得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核准，於民國 102年 4月 30日起，終止被收購公司股票櫃

檯買賣。被收購公司之股東若未參與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在被收購公司股票終

止櫃檯買賣後，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將無公開交易之市場，而有無流通性

之風險。另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考慮促使被收購公司依相關法

令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被收購公司股東若未參與應賣，

則於被收購公司停止公開發行之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由於被收購公司無須依

據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揭露財務、業務資訊，未參與應賣之股東將有無

法公開取得被收購公司有關財務、業務資訊之風險。 

二、 若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公開收購人仍未取得被收購公司 100%股權，公開收購人（或

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考慮透過後續併購方式，使被收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人（或

其指定公司，如適用）100%持有之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但後續併購

何時進行、如何進行、對價內容及其他交易相關條件，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

時並無具體計畫。如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有進行後續併購之情

形，未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被收購公司股東將有： 

（一）  若本次公開收購順利完成，未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於被收購公司股票

終止櫃檯買賣後將面臨其所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無法於櫃檯買賣及不具流動

性之風險。 

（二）  若本次公開收購順利完成且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若有進行後

續併購之情形，未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取得後續併購對價之時點，將

晚於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取得收購對價。 

 

股東稅負影響差異分析 

股東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或不參加本次公開收購所適用之稅負不同： 

（一）  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者：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人就其所取得之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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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款課徵證券交易稅（即收購價款金額之 0.3%）。由於被收購公司將於民國 102

年 4 月 30 日起，終止被收購公司股票櫃檯買賣，故被收購公司股票即非屬上

櫃股票，如應賣人為個人，不論其是否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證券交

易所得應依所得稅法規定採核實課稅計算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至於應

賣人若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或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但在境內有固

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其出售股票所生

之證券交易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計算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 

（二）  選擇不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但參加後續併購者：如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公開收購

人仍未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百之股份，公開收購人（或其指

定公司，如適用）考慮透過後續併購，使被收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人（或其指

定公司，如適用）100%持有之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若公開收購

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於短期內透過後續併購將被收購公司納為 100%

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時，對價及其他相關條件原則上將不優於本次

公開收購條件。惟後續併購何時進行、如何進行、對價內容及其他交易相關條

件，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1、假設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透過股份轉換方式將被收購公司納

為 100%子公司並發行普通股作為後續股份轉換之對價時，依企業併購法第 34

條規定，如依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規定進行股份轉換者，免徵證券交易稅。故

股東於進行股份轉換時，免納證券交易稅。另依財政部民國 96 年 2 月 7 日台

財稅字第 09604510610 號函之說明，在法律解釋上，參與股份轉換之股東其所

抵繳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發行普通股股款之金額超過其所讓

與被收購公司股份之原始取得成本部分，如有所得，屬證券交易所得，依所得

稅法規定，應賣人若為個人，不論其是否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採核

實課稅計算證券交易所得。惟股東若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或總機構在境

外之營利事業但在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上開所得應計入其

基本所得額計算其基本稅額。 

2、假設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以股份轉換方式將被收購公司納為

100%子公司並發行可贖回特別股作為後續股份轉換之對價時，於進行股份轉

換時，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34條規定，如依企業併購法第 29條規定進行股份轉

換者，免徵證券交易稅。故股東於進行股份轉換時，免納證券交易稅。另依財

政部民國 96 年 2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0610 號函之說明，參與股份轉換

之股東其所抵繳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發行可贖回特別股股款

之金額超過其所讓與被收購公司股份之原始取得成本部分，如有所得，屬證券

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應賣人若為個人，不論其是否為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應採核實課稅計算證券交易所得。惟股東若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

事業或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但在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

者，上開所得應計入其基本所得額計算其基本稅額。且於嗣後公司贖回特別股

時，贖回金額若超過股份轉換時該等股東以讓與之普通股股份抵繳特別股股款

金額之部分，應認屬該參與股份轉換股東之股利所得（投資收益），依規定課

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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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設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與被收購公司合併並以現金作為合

併對價時，根據財政部民國 93年 9 月 21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 號函令，

公司進行合併，合併消滅之公司所取得之全部合併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

額（包括股本及資本公積增資溢價、合併溢價），該超過部分並全數以現金實

現，其股東所獲分配該超過部分之金額，應視為股利所得（投資收益），依規

定課徵所得稅；另根據財政部民國 97 年 2月 20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0660號

函令，公司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辦理合併而消滅，由消滅公司於解

散時收回股東之股票辦理註銷並配發現金，該消滅公司依財政部 93年 9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號函規定計算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時，如該個人股

東主張其經收回註銷股票之取得成本高於依該函規定計算之出資額，並依個別

辨認法提示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得以獲配現金超過股票取得成本部分之金

額為該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並按財政部 93 年 9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 號計算股利所得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重行計算可扣抵稅額，

個人股東獲配現金未超過股票取得成本者，其股利所得以 0 計算；又根據財政

部民國 97 年 12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312710 號函令之規定：「公司以現金

或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時，消滅公司之股東屬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且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於依本部 93年 9月 21日

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 號函及 97 年 10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2910 號

令規定計算股利所得時，如主張其經收回註銷股份之取得成本高於依上揭函令

計算之出資額者，可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為代理人，向稽徵機關申請依先進先出法核實認定該註銷股份之取得成

本，其經提示該股份取得成本之相關證明文件，由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者，得以

所獲配現金或股份價值（時價或實際成交價格）超過該股份取得成本部分之金

額為股利所得，並申請退還溢繳之扣繳稅款」。另根據財政部民國 101 年 7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30040 號函令之規定：「公司與其持股未達 100％之子

公司合併，合併消滅之子公司其他少數股東取得之合併對價，超過該等股東對

消滅公司之出資額（以消滅公司全體股東出資額按少數股東持股比例計算）部

分之金額，應視同合併消滅之公司分配予其少數股東之股利所得」。 

（三）  以上有關稅負之說明僅為參考，並非公開收購人提供予股東之稅務上建議或意

見，股東應就其個別投資狀況，衡量適用稅率級距，自行評估有關參加本次公

開收購或參加後續併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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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後，預定為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次日起算 7個營業日內（含

第 7個營業日）。 

方   

法 

一、 對價支付方式： 

由受委任機構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匯款方式，匯入應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戶。倘銀行帳戶有誤，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匯

款時，受委任機構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應賣

人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錄之通訊地址。 

 

二、 對價計算方式： 

按公開收購人實際向各應賣人收購之股數，乘以每股應支付之收購對價（新台幣16.30

元），即為收購對價。惟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

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

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

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

棄）。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銀行匯款費用或郵資及其他相關費

用者，參與應賣之股東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地   

點 

公開收購股份之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匯入應賣人留存於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戶或寄交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所提供之應賣人通訊地址。 

以外國

有價證

券為收

購對價

者： 

該有價證券交付方法：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應賣人買賣該有價證券之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二、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後，預定為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次日起算 7個營業日內（含

第 7個營業日）。 

方   

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元大寶來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之「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80a-005448-9）撥

付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25號 13、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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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

達最低預定收購數量之

處理方式： 

時   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次日起算 7個營業日以內（含第 7個營業日）。 

方   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確定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

全部撤銷，由「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

980a-005448-9）轉撥回至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25號 13、

14 樓。 

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

收購數量時，超過預定

收購數量部分，收購人

退還應賣有價證券之處

理方式： 

時   間 

不適用。由於公開收購人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總計為被收購公司已發

行之普通股 54,338,000 股（即是扣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之

股數 163,969,000 股後，被收購公司其餘流通在外之全部普通股），

故無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之情形。 

方   法 

不適用。由於公開收購人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總計為被收購公司已發

行之普通股 54,338,000 股（即是扣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之

股數 163,969,000 股後，被收購公司其餘流通在外之全部普通股），

故無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之情形。 

地   點 

不適用。由於公開收購人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總計為被收購公司已發

行之普通股 54,338,000 股（即是扣除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之

股數 163,969,000 股後，被收購公司其餘流通在外之全部普通股），

故無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之情形。 

 

四、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續處

理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現金為對價，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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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及其董事、監察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 

身 分 證券種類 數 量 取得成本 

1.公開收購人 普通股 163,969,000 股 新台幣 2,151,464,161元 

2.關係人 
不適用。除公開收購人以外，其餘所有關係人均未持有被收購公司任何有價

證券。 

總 計 普通股 163,969,000 股 新台幣 2,151,464,161元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身 分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數 量 取得成本 

1.公開收購人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並無交易被

收購公司之任何有價證券。 
2.關係人 

總 計 

◎公開收購人之董事、監察人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 

身 分 證券種類 數 量 取得成本 

1.董事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之董事均未持有被收購公司任何有價證券。另公開收購

人並無設置監察人。 
2.監察人 

總 計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身 分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數 量 取得成本 

1.董事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之董事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並未交易被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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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察人 
公司之任何有價證券。另公開收購人並無設置監察人。 

總 計 

 

二、公開收購人之股東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 

股東姓名或名稱 
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大股東之情

形 

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

形 

數 量 比 例 

鄭守洪 

Soo-Hong Jeong 

董事 0 0% 

史密斯 

Sean Smith  

董事 0 0% 

李康智 

Frank Lee 

董事 0 0% 

狄諾 

Constantine S. 

Macricostas 

董事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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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與下列人員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

情形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並無與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10%之大股東或被收購公司

之關係人有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之情形，故不適用。 

 

二、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與下列人員就本次公開收購

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之情形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未有與被收購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10%之大股東、被收購公

司之關係人或特定股東就本次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之情形，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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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及計畫內容： 

因公開收購人考量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權流通性偏低，認為被收購公司股票已無繼續於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進行買賣之效益，並考量長期發展策略所需，以整合集團資

源，故經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決議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請終

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終止被收購公司

普通股股票之櫃檯買賣，並於民國 102 年 4 月 9 日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

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

之規定，公開收購人應收購被收購公司流通在外之全數股份。 

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均為全球光罩製造產業之領先廠商。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

收購人將使被收購公司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且透過雙方資源整合，以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 

此外，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考慮促使被收購公司向金管會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惟具體時程及作法仍需由相關公司董事會及/或股東會議定，並依法令規定經金管會之核

准。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後一年內並無轉讓被收購公司股份之計畫。 

 

二、 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若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公開收購人仍未取得被收購公司 100%股權，公開收購人（或

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考慮透過後續併購方式，使被收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人（或

其指定公司，如適用）100%持有之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如公開收購人

（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有進行後續併購且係以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

適用）現金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作為後續併購方式者，被收購公司將於合併完成後

解散。但後續併購何時進行、如何進行、對價內容及其他交易相關條件，於本公開

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下 

市
（
櫃
） 

□否 

是 

被收購公司申請終止櫃檯買賣乙案業於民國 102 年 4 月 9 日取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核准，於民國 102 年 4月 30日起，終止被收購公司股票之櫃檯

買賣。另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考慮促使被收購公司向金管會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惟具體時程及作法仍需由相關公司董事會及/或股東會議定，並依法令

規定經金管會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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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動
組
織 

□否 

是 

若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公開收購人仍未取得被收購公司 100%股權，公開收購人（或

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考慮透過後續併購方式，使被收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人（或

其指定公司，如適用）100%持有之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如公開收購人

（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有進行後續併購且係以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

適用）現金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作為後續併購方式者，被收購公司將於合併完成後

解散。但後續併購何時進行、如何進行、對價內容及其他交易相關條件，於本公開

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變
動
資
本 

□否 

是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

資本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實際需求及整體利益，配合被收購公司

納入公開收購人之集團管理，將視需要調整被收購公司之財務、現金及資本結構，

以使被收購公司更有效經營，惟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變
動
業
務
計
畫 

否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

業務之計畫，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兩家仍維持運作，被收購公司之業務並不會

改變。 

□是 

 

變
動
財
務
狀
況 

□否 

是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暫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

財務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需求及整體利益及納入公開收購人之集

團管理，將依被收購公司之業務計畫及資本規劃，就被收購公司之財務結構視需要

進行調整，惟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變
動
生
產 

否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

司變動生產之具體計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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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影
響
被
收
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之
重
大
事
項 

否 

除本公開說明書另有說明外，就公開收購人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所知及預

期，並無其他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 

□是 

三、 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 是  □否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考慮促使被收購公司向金管會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惟具體時程及作法仍需由相關公司董事會及/或股東會議定，並依法令規定經

金管會核准。如屆時被收購公司停止公開發行後，依法將不得設置獨立董事，故被

收購公司將配合修正章程，調整董事人數並改設置監察人，惟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

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被收購公司有三名獨立董事，並無監察人。 

惟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考慮促使被收購公司向金管會申請停止公

開發行，惟具體時程及作法仍需由相關公司董事會及/或股東會議定，並依法令規定

經金管會核准。如屆時被收購公司停止公開發行後，依法將不得設置獨立董事，故

被收購公司將配合修正章程，調整董事人數並改設置監察人，惟於本公開說明書刊

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原則上將留任被收購公司之經理人，繼續經營

被收購公司，惟為配合公開收購人之集團管理原則，於法令許可且有實際需求之範

圍內，公開收購人將在與被收購公司經理人達成合意之前提條件下調整其工作條件。 

員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原則上將留任被收購公司之員工，且無變動現

有員工勞動條件之計畫，惟為配合公開收購人之集團管理原則，於法令許可且有實

際需求之範圍內，公開收購人將在與被收購公司員工達成合意之前提條件下調整其

工作條件。 

 

四、 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

大資產另有其他併購或處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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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若公開收購人未取得被收購公司 100%股權，視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

公司將來之實際營運需求，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考慮透過股份轉換或現金

合併等後續併購方式將被收購公司納為 100%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若公開收購人

（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於短期內透過後續併購方式將被收購公司納為 100%子公司，或合

併消滅被收購公司時，對價及其他相關條件原則上將不優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惟何時進行

後續併購、如何進行及對價之內容與其他交易相關條件，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

體計畫。 

除考慮進行前開後續併購外，另為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實際需求，公開收購人將配合被

收購公司納入公開收購人之集團管理及集團之資產重新配置（包括集團在台資產）及營運策

略，評估被收購公司之產能運用情況，並視情況調整被收購公司之財務、現金及資本結構，

考慮就被收購公司之資產進行處分或在台灣持續研究、分析及討論與其他公司合作之可能

性，進行併購、合資、分割或策略聯盟等，以提升集團整體競爭力。 

 

五、 公開收購人計畫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公開收購人所瞭解被

收購公司產業前景與

公司價值及其進行公

開收購之理由： 

依據被收購公司民國 100 年年報，被收購公司主要業務為：（1）研

究、開發、設計、製造半導體製程使用之光罩，包括相位變換光罩

（PSM，Phase Shift Mask）、近距光擾修正（OPC，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與一般之光罩；及（2）積體電路設計之資料轉換（data 

conversion service）與製程技術之諮詢服務。光罩的功用是在半導

體晶圓上形成清晰微小的圖案。而光罩之製作係將積體電路透過電

腦輔助設計系統，以電子束或雷射曝光方式將此電路烙印在玻璃基

板上，此經烙印之玻璃基板即為光罩。晶片製造藉由光罩曝光，將

電路轉移到晶圓上再送切割，而後由晶片封裝廠搭配導線架（Lead 

Frame）予以構裝並包裝成型測試，即為市面所見之積體電路（IC）。 

 

因公開收購人考量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權流通性偏低，認為被收購

公司股票已無繼續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進行買

賣之效益，並考量長期發展策略所需，以整合集團資源，故經被收

購公司董事會決議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

公司申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終止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票之櫃檯買賣，並於

民國 102年 4月 9日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請終止有價證

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之規定，公開收購人應收購被收購公司流通

在外之全數股份。 

 

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均為全球光罩製造產業之領先廠商，自民

國 89 年起，即由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組成策略聯盟，並持有

被收購公司股份。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使被收購

公司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且透過雙方資源整合，以提升企業整

體競爭力。 

公開收購條件對被收 本次公開收購之收購對價（即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6.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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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公司之股東公平與

否，並說明參考之因

素： 

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請終止有

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規定，收購價格不得低於被收購公司終

止櫃檯買賣之董事會決議日前一個月股票收盤價之簡單算數平均

數，並不得低於被收購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告之

每股淨值。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決議日（民國 102 年 2 月 26 日）前

一個月股票收盤價之簡單算數平均數為每股 13.71 元，另被收購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核閱之民國 101年第一季財務報告（核閱日期截

至民國 102年 1月 31日）之每股淨值為 16.290998 元，因此本次收

購價格訂為每股新台幣 16.30元。 

另參考獨立專家出具之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本公開說明

書附件二），獨立專家採用可比較公司法以及市價法計算被收購公

司於評價基準日（即民國 102 年 2 月 28 日）之普通股股權價值區

間之交集，其區間為新台幣 14.9 元至新台幣 17.9 元。本次公開收

購價格訂為每股新台幣 16.30 元係介於合理之價值區間內，尚屬合

理。 

公開收購人及關係人

最近二年有無自外部

人士取得關於公開收

購條件之鑑價報告，如

有，應說明鑑價報告之

內容、該外部人士之身

分、專業資格及所收取

之報酬： 

無。 

公開收購完成後至被

收購公司下市（櫃）

前，對被收購公司之併

購計畫及未應賣股東

之股份處理方式與應

納稅賦： 

如本次公開收購未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百之股

份，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考慮透過後續併購，使

被收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100%持有

之子公司，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若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

如適用）於短期內透過後續併購將被收購公司納為 100%子公司，

或合併消滅被收購公司時，對價及其他相關條件原則上將不優於本

次公開收購條件。惟後續併購何時進行、如何進行、對價內容及其

他交易相關條件，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具體計畫。 

 

假設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透過股份轉換方式將被

收購公司納為 100%子公司並發行普通股作為後續股份轉換之對價

時，依企業併購法第 34 條規定，如依企業併購法第 29條規定進行

股份轉換者，免徵證券交易稅。故股東於進行股份轉換時，免納證

券交易稅。另依財政部民國 96年 2月 7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0610

號函之說明，參與股份轉換之股東其所抵繳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

公司，如適用）發行普通股股款之金額超過其所讓與被收購公司股

份之原始取得成本部分，如有所得，屬證券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

規定，應賣人若為個人，不論其是否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應採核實課稅計算證券交易所得。惟股東若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

事業或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但在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

業代理人者，上開所得應計入其基本所得額計算其基本稅額。 

 

假設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以股份轉換方式將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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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公司納為 100%子公司並發行可贖回特別股作為後續股份轉換之

對價時，於進行股份轉換時，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34 條規定，如依

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規定進行股份轉換者，免徵證券交易稅。故股

東於進行股份轉換時，免納證券交易稅。另依財政部民國 96 年 2

月 7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0610 號函之說明，參與股份轉換之股東

其所抵繳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發行可贖回特別股

股款之金額超過其所讓與被收購公司股份之原始取得成本部分，如

有所得，屬證券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應賣人若為個人，不

論其是否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採核實課稅計算證券交易

所得。惟股東若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或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

事業但在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上開所得應計入

其基本所得額計算其基本稅額。且於嗣後公司贖回特別股時，贖回

金額若超過股份轉換時該等股東以讓與之普通股股份抵繳特別股

股款金額之部分，應認屬該參與股份轉換股東之股利所得（投資收

益），依規定課徵所得稅。 

 

假設公開收購人（或其指定公司，如適用）與被收購公司合併並以

現金作為合併對價時，根據財政部民國 93年 9 月 21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 號函令，公司進行合併，合併消滅之公司所取得之全

部合併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額（包括股本及資本公積增資溢

價、合併溢價），該超過部分並全數以現金實現，其股東所獲分配

該超過部分之金額，應視為股利所得（投資收益），依規定課徵所

得稅；另根據財政部民國 97 年 2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0660

號函令，公司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辦理合併而消滅，由

消滅公司於解散時收回股東之股票辦理註銷並配發現金，該消滅公

司依財政部 93年 9月 21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號函規定計算

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時，如該個人股東主張其經收回註銷股票之取

得成本高於依該函規定計算之出資額，並依個別辨認法提示取得成

本之證明文件者，得以獲配現金超過股票取得成本部分之金額為該

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並按財政部 93 年 9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 號計算股利所得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重行計算可

扣抵稅額，個人股東獲配現金未超過股票取得成本者，其股利所得

以 0 計算；又根據財政部民國 97 年 12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312710 號函令之規定：「公司以現金或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

時，消滅公司之股東屬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於依本部 93年 9月 21日

台財稅字第 09304538300 號函及 97 年 10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2910 號令規定計算股利所得時，如主張其經收回註銷股份

之取得成本高於依上揭函令計算之出資額者，可委託在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人，向稽徵機關

申請依先進先出法核實認定該註銷股份之取得成本，其經提示該股

份取得成本之相關證明文件，由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者，得以所獲配

現金或股份價值（時價或實際成交價格）超過該股份取得成本部分

之金額為股利所得，並申請退還溢繳之扣繳稅款」。另根據財政部

民國 101年 7月 11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30040 號函令之規定：「公

司與其持股未達 100％之子公司合併，合併消滅之子公司其他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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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取得之合併對價，超過該等股東對消滅公司之出資額（以消滅

公司全體股東出資額按少數股東持股比例計算）部分之金額，應視

同合併消滅之公司分配予其少數股東之股利所得」。 

 

未應賣股東之應納稅賦另請詳閱本公開說明書「未參與應賣之風

險」。 

被 收 購 公 司 下 市

（櫃），併購後之相關

公司於國內外證券交

易市場重行上市（櫃）

之計畫：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時並無任何於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重行

上市（櫃）之具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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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一、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請見附件一)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請見附件二）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本次公開收購之收購對

價（即以現金為對價，每

股新台幣 16.30 元）係依

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

司申請終止有價證券櫃

檯買賣處理程序」規定，

收購價格不得低於被收

購公司終止櫃檯買賣之

董事會決議日前一個月

股票收盤價之簡單算數

平均數，並不得低於被收

購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或核閱財務報告之

每股淨值。被收購公司董

事會決議日（民國 102年

2月 26日）前一個月股票

收盤價之簡單算數平均

數為每股 13.71 元，另被

收購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核閱之民國101年第一

季財務報告（核閱日期截

至民國 102年 1月 31日）

之每股淨值為 16.290998

元，因此本次收購價格訂

為每股新台幣 16.30元。 

另參考獨立專家出具之

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

附件二），獨立專家採用

可比較公司法以及市價

法計算被收購公司於評

價基準日（即民國 102年

2月 28日）之普通股股權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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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區間之交集，其區間

為新台幣 14.9 元至新台

幣 17.9元。本次公開收購

價格訂為每股新台幣

16.30 元係介於合理之價

值區間內，尚屬合理。 

公開收購價格訂定所採

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

式及與國際慣用之市價

法、成本法及現金流量折

現法之比較： 

常用評估企業價值之分析模式，大致區分下列三類： 

(1)市場法：例如市價法(針對已掛牌交易之標的公司，可由其於

集中市場交易價格推估其合理價值)、可比較公司法(依據對標的

公司及市場同業之財務資料，以市場乘數例如本益比、股價淨值

比、或其他財務比率等來分析評價)。(2)收益法：例如現金流量

法，以評價標的公司所創造未來營運所產生之現金流量為評估基

礎，透過資本化或折現過程，將未來之現金流量轉換為評價標的

公司之企業價值。(3)成本法：以帳面價值為基礎，並經由評價標

的公司涵蓋之個別資產及個別負債之總價值，且考量各項資產及

負債之公平市場價值、交易成本及稅負，以反映標的公司整體價

值。 

 

基於本案背景及評價目的，本意見書採用市場法為主要評估方

法，係以市價法以及可比較公司法為基礎，設算合理收購價格區

間。收益法部分，因本評估案並未取得標的公司對未來現金流量

之預估值，故本報告並未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成本法部分，由

於其較常用於企業之主要營運價值在於其淨資產之價值，而非持

續經營之價值，考量翔準先進的營運模式及資產結構，並不適合

以成本法進行價值評估，故不採用。 

 

被收購公司與已上市櫃

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

形及本益比之比較情形： 

翔準先進為國內主要光罩廠，茲先就國內上市櫃公司中與翔準先進

之業務內容及營運模式相類似為標準，篩選出台灣光罩為可比較公

司，並同時選取國外上市之主要光罩廠商 Photronics、大日本印刷及

凸版印刷為可比較公司。本意見書採用本益比作為市場乘數。本意

見書係依據翔準先進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31 日經會計師查核之淨

利，再乘以可比較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本益比乘數，並考量少數股

權公開收購溢價影響數，依上述分析方法所設算出翔準先進每股價

值區間為新臺幣 12.2元至新臺幣 19.8元。公開收購溢價影響數係參

考國內 97年至 101年取得少數股權公開收購交易案，並排除極端值

後分析，經統計其收購溢價介於 2.2%至 34.1%，平均為 12.8%。可

比較公司最近期財報日前 12個月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相

關計算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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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佰萬元） 

 淨資產 評價基

準日市

值 

營收 營業

淨利 

淨利 本益

比 

台灣光罩 4,098 2,325 2,129 186 112 20.8x 

Photronics 17,616 11,966 12,997 1,227 769 15.6x 

凸版印刷 276,271 128,696 481,903 7,364 3,346 38.4x 

大日本印

刷 

291,747 168,583 468,795 11,035 -3,168 不適

用 

資料來源：Capital IQ 

翔準先進最近期財報日之淨利
（新臺幣仟元） 

134,669 

可比較公司本益比乘數區間

[註] 
18.2x 29.6x 

評價基準日扣除庫藏股之流通

在外股數 (仟股) 
227,458 

未調整公開收購溢價之每股價

值區間（元） 
10.8 17.5 

少數股權公開收購溢價 12.8% 12.8% 

調整公開收購溢價後每股價值

區間（元） 
12.2 19.8 

註：分別採用第一四分位及第三四分位作為乘數區間上下限。資料來源：Capital IQ 

公開收購價格若參考鑑

價機構之鑑價報告者，應

說明該鑑價報告內容及

結論： 

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若

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

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

權為擔保者，應說明對被

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

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

影響評估： 

本次公開收購並無融資計畫，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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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其他重大資訊及其說明 
 

截至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止，並無其他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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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公開收購之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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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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